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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918.htm 【重点法条】 第六十八

条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

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第78条；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6日

《关于处理自 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意思分解】 1立功的形式要件，《刑法》第68条规定了两个条

件，《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又增补了三个，共计5个条件：一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二是提供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三是阻止他人犯

罪活动；四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逃犯；五是具有其他有

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2立功的实质要件或者说效果

要件应当是内容真实、有效，必须经查证属实。 3重大立功

的标准，应当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7条 之规定，以因行为人立功表现而被惩罚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该案

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 4

立功者的处罚原则具有层次性：第一层次是一般立功的，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 层次是重大立功的，可以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第三层次是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不要混淆】 本条的立功属于量刑

制度方面的立功，不要与《刑法》第78条的立功相混淆，后



者属于行刑 制度方面的立功。前者的法律后果是在刑罚裁量

时可以从宽处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后者的法律后果

是在刑罚执行期间可以获得减刑、甚至假释的奖励。 第四节 

数罪并罚 【重点法条】 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

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 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

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

超过二十年。 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 【相关法条】 《刑法》第70～71条。 【意思分解】 1本条

所体现的数罪并罚原则(方法)有并科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

吸收原则。吸收原则适 用于其中一罪以上（包括一罪）被判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时；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于数罪的刑罚为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时；并科原则适用于判有附加刑时。 2

本条规定的是数罪并罚的一般情形与基本方法是判决宣告前

一人犯数罪的并罚。对于判 决宣告后刑罚执行期间的并罚方

法，《刑法》第70条、71条作了规定，分别适用“先并(加) 

后减”与“先减后并(加)”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区别点在于

所发现的犯罪是漏罪还是新罪， 如果是漏罪(即在判决宣告以

前实施而未被判决的犯罪)，应适用“先并后减”的并罚方法

；如果是新罪(即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期间的犯罪)，应

该适用“先减后并”的并罚方法。 第五节 缓刑 【重点法条】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

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

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相关法条】 《刑法》

第74、449条。 【意思分解】 1适用缓刑的条件：一是对象条



件，对象为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二 

是实质条件(根本条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三是禁止性条件，即犯

罪分子不得为累犯。 2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遵守有

关规定，考验期满后就不再执行原判刑罚。但应注意的是，

这仅是针对主刑而言，如果犯罪分子同时被判附加刑的，则

附加刑并不因此而免除，而是依法“仍须执行”。 3注意区

别于《刑法》第449条所规定的一种特殊缓刑制度，即战时缓

刑制度。战时缓刑制 度在遵循《刑法》第72条、第74条关于

一般缓刑的基本条件的同时，还具有适用时间、对象的特定

性，即仅在战争时适用于军人，其效果是，如果有立功表现

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